
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音乐研究基地（以下简称研究基地）是由北京市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北京市教育委员

会联合批准，依托中国音乐学院主导建立的研究机构。为加强研究基

地的建设与管理，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研究基地全称为：中国音乐研究基地。 

第三条 研究基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坚守文化自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服务北京决策为主线，联合各方力量，建设中国音乐研究领域的决

策服务中心、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为首都

“四个中心”建设提供思想引领、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第四条 研究基地是整合各方研究力量和各类智库资源的开放性

学术研究平台。研究基地聚焦科研与国家文化建设的互动，助力中国

音乐文化发展，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音乐文化，加大

对中国音乐文化内涵研究、阐释、传播力度，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研究

高质量发展。 

第五条 “中国音乐研究基地”日常办事机构设于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乐派研究院。 

第六条 研究基地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管理办

法（试行）》为指导，开展相关工作和活动，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 

第七条 研究基地的主要任务： 

（一）组织举办学术研讨会、讲座、沙龙等学术活动； 

（二）组织并支持全体研究人员积极申报研究基地自设项研究课

题，以及个别符合条件的研究员申报北京市市哲社科决策咨询项目； 

（三）组织和推进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 

（四）推介研究员优秀学术成果； 

（五）组织开展优秀研究成果的评比和出版； 

（六）建设、维护研究基地网站。 

第二章 组织架构 

第八条 研究基地管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构成。     

第九条 研究基地的领导机构为理事会，设理事长 1 人、理事会

成员 6 人。研究基地实行依托单位中国音乐学院领导下的理事长负责

制，理事长全面统领研究基地的管理工作。理事会成员由部分专职研

究员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门相关业务人员共同组成。 

第十条 基地理事会的具体职权： 

（一）制定和修订《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章程》《中国音乐研究基地

理事会制度》《中国音乐研究基地课题管理办法》（自设研究课题）； 

（二）确定基地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评估基地的研究工作； 

（三）批准聘任符合条件的专家为顾问、首席专家、学术委员会



委员、研究员、兼职研究员； 

（四）审议确定研究基地自设研究课题的各类型开放项目，对项

目经费的使用提出合理建议并进行监督； 

（五）负责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其他开放项目的成果进行评审、 

鉴定。 

（六）审议研究基地拟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 

（七）审议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研究基地可聘任符合下述条件的专家为学术委员会成

员：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职业

道德；坚持实事求是，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二）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学界产生较 

大影响； 

（三）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本人愿意并且能够胜任顾问工作。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主要职责： 

（一）为研究基地提供学术咨询； 

（二）参与评审研究基地的科研项目； 

（三）审定研究基地的相关研究成果； 

（四）为研究基地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第十三条 研究基地设立秘书处，主要职责： 

（一）负责研究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 

（二）执行理事会决议； 



（三）组织召开理事会议、工作例会； 

（四）组织开展研究基地课题征集工作并对接实施情况。 

第十四条 研究基地成员包括专职研究员与兼职研究员，均为事

业单位、科研院所从事与本研究基地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专家、学者。 

第十五条 研究基地研究员应履行的责任： 

（一）热爱学术事业，积极承担研究基地的科研攻关项目； 

（二）执行研究基地的决议； 

（三）维护研究基地的合法权益和声誉； 

（四）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四）按照管理办法参与研究基地相关工作； 

（五）聘期 3 年内以研究基地研究员、兼职研究员的名义发表 2

篇及以上数量的研究成果； 

（六）每年向研究基地提供相关研究成果。 

第十六条 研究基地研究员享有的权利： 

（一）使用研究基地研究员、兼职研究员身份发表研究成果，申

请各种研究项目； 

（二）优先申报、开展研究基地发布的课题研究； 

（三）参加研究基地的各项活动； 

（四）按照研究基地规定的科研成果奖励制度享受奖励； 

（五）对研究基地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七条 研究员、兼职研究员连续 3 年不参加研究基地年会活

动，或没有以基地名义发表研究成果，或有其他违反本章程的行为，



经理事会研究予以除名，退出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兼职研究员，不再

享有研究基地赋予的权利，也可以不再履行责任。 

第十八条 申请加入研究基地的研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研究基地的章程； 

（二）有加入研究基地的意愿； 

（三）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基础和影响； 

（四）具有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独自研究的能力； 

（五）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十九条 申请基地研究员的程序： 

（一）提交申请书，或接到研究基地的邀请； 

（二）经研究基地理论会讨论通过； 

（三）由研究基地颁发聘书。 

第三章 经费管理 

第十七条 研究基地经费使用严格遵守国家会计法规和依托单位

中国音乐学院财务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研究基地各项经费按来源要求由依托单位中国音乐学

院财务处统一单独设项管理。 

第十九条 研究基地经费主要用于召开学术研讨会、开展课题研

究、编辑和出版研究成果、为基地研究员发放科研奖励等，由北京市

财政保障，接受人大、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 

第二十条 研究基地理事长全面负责研究基地的经费管理，包括



一定年度经费预算、审批经费开支等。 

第四章 其 他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经研究基地理事会成员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

由研究基地负责解释。 

 


